
中山自然资函〔2023〕720号

中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

会议第132424号提案答复的函
市政协全体澳门委员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快岐江新城建设，强化中山主城区中心地位的建议》（提案第132424号）收悉。经综合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国资委、市委组织部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对建议内容的总体表态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委员对岐江新城规划建设的关注和支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经济发展主流，中山作为建设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重要城市，需要积极融入大湾区城市格局，并争取在珠三角城市群竞争中脱颖而出，迫切需要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城市中心，而岐江新城位于中心城区环湾向东发展的主要轴线上，链接主城区与翠亨新区，同时也是中山市地理版图上的几何中心，理应发挥自身区位优势，承担起承载市域高端综合服务功能和展示城市门户形象的责任，努力成为湾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贵委关于加快岐江新城建设，强化中山主城区中心地位的建议，对岐江新城进一步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建议内容的归纳分析

提案深刻总结了我市多中心发展现状的不足，指出加快岐江新城建设、确立岐江新城中心地位的迫切性，并对岐江新城的交通、产业、公服、人才政策提出建议。建议岐江新城要充分利用交通区位优势，配合深中通道以及结合自身产业、公服规划需求构建好内联外通的多维度交通体系；建议岐江新城发展规划在政策及待遇上向青年人倾斜，并做好15分钟工作生活圈规划、人才公园建设等工作，彰显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特征。

三、具体意见建议的答复

（一）关于加快推进城市首位度，确立岐江新城的中心地位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山依托市直管镇的扁平化管理体制，充分释放城镇发展活力，但也衍生了中心城区规模带动效应偏弱、公共服务能力偏低、形象展示功能不显等问题，亟需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加快建设具有规模效应与辨识度的城市新城。因此2011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规划建设岐江新城的重要发展战略，至此，岐江新城每年的规划建设工作均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并稳步、扎实地推进落实。

岐江新城自2011年提出概念以来，就一直被视为中山市城市新中心的建设发展区域，是中山提升城市形象、提升产业质量，提供高质服务、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平台。至今，岐江新城已历经2012、2013、2017、2019、2021年数版的规划演变，范围从19.1平方公里拓展到横跨火炬开发区、东区街道、石岐街道、港口镇的57.6平方公里。2022年底，为进一步实施“强中心”工程，高标准打造岐江新城新中心，岐江新城在现有范围基础上，沿长江路、起湾道向南扩展至紫马岭公园，总面积为68.1平方公里，进一步确立其现代化、生态化、创新型城市新中心和城市新客厅的地位。

（二）关于配合好交通、产业、公共服务等建设，打造中山城市新客厅，配合深中通道建设，打造多维度交通体系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我市相关部门贯彻规划先行原则，多维度谋定岐江新城的规划建设思路。

完善新城规划体系。岐江新城已建立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规划传导体系，完成了概念规划、分区规划、提升规划成果，拟定了专项规划和总体城市设计方案，完成了33平方公里范围19个街区的控规覆盖工作，并研究制定了多个范围、多种发展情景下的规划蓝图，为新城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

打造新城多维度交通体系。一是打造高效的对外交通网络。为响应“东承、西接、南联、北融”一体化融合发展战略要求，新城规划形成“两高铁三城际”的轨道交通体系和“六横五纵”的高、快速路网骨架，未来实现20分钟内与深中通道通达、30分钟内与外围组团通达、1小时内与周边的大湾区核心城市通达。二是打造高品质的公共交通服务。岐江新城内均有公交线路覆盖，其中服务城轨中山站、中山北站公交线路共39条。规划将进一步强化以市民出行需求为导向，依托信息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和运力配置、增设公交枢纽站、公交首末站，提供高品质的公交出行服务。三是统筹谋划重大交通枢纽建设。开展中山站、中山北站综合枢纽及核心交通规划设计，打造高效一体的枢纽换乘系统。开展南珠中城际沿线站点土地TOD开发研究，推动轨道站城一体化发展，提升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效率。四是打造绿色高效的慢行网络。规划依托片区的公园绿廊布局休闲绿道，并通过休闲绿道网络串联起新城内的各类服务设施，营造舒适的绿色生活体验。同时结合轨道站点打造无缝接驳的慢行街区（如中山北站片区、中山站片区、总部经济区等），通过整体化的地下慢行网络规划、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形成快速、安全的慢行接驳系统。

当前，我局与相关部门正加快推进广中珠澳高铁、深江铁路、南中珠城际、中南虎城际、广澳高速、南中高速建设，以及长江路、世纪大道、港口大道快速化改造，逐步完善新城对外交通系统。有序织密新城道路网，加快岐江道、含珠路、胜隆东路延长线、木河迳东路延长线等21条城市主、次干道建设，提升道路交通服务效率，逐步增强新城各功能片区（产业、居住、公服等）通达能力。

构建新城蓝绿生态格局。岐江新城规划以打造生态新城为目标，依托岐江河、含珠滘打造一河两岸景观带，在新城核心区域打造2.5公里长的“翡翠中轴”——新城中轴公园，南北向贯通岐江河与五马峰公园，塑造出宏伟大气的新城核心景观。同时，规划通过一河两岸景观带、新城中轴公园、滨江滨水绿带串联起总部经济区商务公园、五马峰、烟筒山等大型公园绿地，整体构建起“翡翠项链”式的公园绿廊体系，有效疏解和补齐城市休闲服务功能，提升新城生态休闲环境。
高标准打造新城公共服务。按照“文化兴城”要求，我局联合相关部门加快推动“三馆”（科学馆、美术馆、规划展览馆）、中山日报宣传文化阵地、工青妇宣传阵地、湿地公园、人才公园、体育公园、白沙湾48班小学、东区总部区九年一贯制学校、航空港等重大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形成有引领性的综合服务核心区，打造出城市文化地标。同时，新城注重构建宜居宜业的工作生活圈，规划以15分钟步行范围空间尺度划定若干个社区组团，以社区组团为单元均衡布局产业、居住、配套服务功能，实现产城融合且避免形成潮汐交通，打造舒适便利的工作生活环境。
强力推进新城土地整备。我局牵头制定《中山市岐江新城土地整备实施意见（试行）》，通过土地整备局部收储、容积率补偿、配套公建抵减、三边地确权等多种手段实现土地整备，助力石岐东区总部经济区、中山站、中山北站轨道枢纽片区、胜隆产业片区基本形成连片用地，为新城开发建设做好土地要素保障。

加强新城项目招引力度。我市坚持超前谋划项目储备，深挖土地开发利用潜力，跟踪服务重大项目推进。近年，岐江新城范围内共出让用地12宗（涵盖商业、办公、文旅、教育、居住等类型），其中华侨城欢乐海岸、108超高层项目、宝龙城综合体项目、农商行总部项目、富力中心、阿丁莱学校等项目已陆续落地建设，土地开发集约利用成效显著。当前，岐江新城正全力推进岐江新城智慧港（十大主题产业园之一），以及东区九亩湾、白沙湾工业区、港口美盈、华伟等工改项目，其中岐江新城智慧港近期计划投资60亿元完善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引进总部经济、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现代产业奠定基础。

（三）关于建设中山人才公园，以及在政策及待遇上向青年人倾斜，进一步对外展现中山优越的人才生态环境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重要支点，打造人才创新创业热土，我市不断推进完善人才政策、人才服务工作。

推动人才公园建设。中山人才公园选址于岐江新城生态湿地、占地770亩，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主题，以科技、教育、人才、生态融合为理念，以“博爱人才、智汇中山”为主线，构建城水相融、人鸟共生的生态宝地。目前，中山人才公园一期计划2023年下半年建成开放，二期将结合深茂铁路建设同步实施。建成后，中山人才公园将与轨道线有机融合，成为高铁沿线的靓丽风景线，串联和补充岐江新城的城市功能，成为与深圳人才公园隔江相望的人才地标。
强化人才政策支持。2022年4月23日,我市推出《中山市新时代人才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简称“人才23条”），实施“中山英才计划”、“雏鹰归巢”计划等。其中，在企业经营管理、科技创新、卫生健康、教育体育、宣传文化、农业农村和综合领域评定一批“高、精、尖、缺”的香山特聘人才，按四档标准发放补贴；对青年后备人才（如全日制硕士以上学历人才、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等）给予相应货币化补贴。此外，“人才23 条”全面提升人才子女入学、医疗服务、金融支持、安居保障等服务保障措施。至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还发布实施了《中山市综合领域特聘人才评定实施细则》《中山市落实青年后备人才待遇实施细则》《中山市青年人才奖励金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保障人才来中山追梦、扎根中山、建设中山。
建设人才服务平台。位于翠亨新区的中山国际人才港于2022年9月启用，围绕构建完整人才服务链，精心打造立足翠亨新区和火炬开发区、覆盖中山全域、辐射大湾区，宜创宜业宜居、产城人深度融合的1+N人才服务综合集群，是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服务大湾区，面向全球人才的重要平台。我市将持续努力把中山国际人才港建设成各类人才到中山创新创业、学习生活的梦寐之地、首选之地。

加强新城人才政策研究。岐江新城作为我市融入湾区发展的核心载体，对产业招商、人才引入等方面需要有更高、更好的谋划。2023年，岐江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组织架构与职能分工进一步优化调整，下设专门负责政策研究、政策起草和行政法务工作的政策法务专责组，而关于人才引进、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政策研究与制定将是保障岐江新城稳步发展的重点工作。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岐江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6月18日

（联系人及电话：何锐 88391750，13560131539）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市国资委，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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